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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繫年》與《左傳》中的楚史異同∗ 

魏慈德∗∗ 

【摘要】 

《清華簡‧繫年》中多記載有關楚國歷史者，其內容或可與《左傳》

互證，如文王伐蔡滅息娶息媯事、楚晉城濮之戰、宋華元求成於楚事、

楚晉邲之戰、莊王以來的楚吳關係、楚共與晉景、厲時的弭兵之盟、楚

康以來的楚晉弭兵之盟、靈王以來的楚蔡關係等。然而兩者的情節或有

不同，如文王伐蔡滅息娶息媯事中楚文王伐蔡與滅息事分屬二年，先與

蔡侯為客於息，見息媯後還。次年來滅息，復娶息媯。異於傳文的分列

伐蔡與滅息於〈莊公十年傳〉與〈莊公十四年傳〉中；宋華元求成於楚

事中抶宋公之僕者簡文作「申公叔侯」，聘於齊者作「孫伯亡畏」，傳

文兩者皆作「文之亡畏」（申舟），故「申公叔侯」與「文之無畏」可

能為同一人；莊王以來的楚吳關係中以「少 」為陳公子徵舒之妻，與

傳文從杜預以來，皆認為夏姬為夏徵舒之母不同；楚共與晉景、厲時的

弭兵之盟事中，簡文以為宋華元行楚晉之成，乃楚王所使，且後來因晉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上博清華簡中的楚國史事輯證」（NSC101-2410-H-259- 

045）之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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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背盟伐秦，故楚人圍鄭以報復。其敘述觀點異於《左傳》所載的楚子

反先背盟不同，可見楚人史觀。 

而〈繫年〉亦見《左傳》不及載的楚國史，可補其記事與記年，如

《葛陵楚簡》載大莫敖陽為與晉師戰於長城之歲，據〈繫年〉為簡王九

年事。而〈 羌鐘〉載 羌佐韓宗征秦，迫齊師入長城事亦可與簡文中

的聲王事對應等，本文將針對〈繫年〉中的楚史記載來與《左傳》相校，

以見其異同。 

關鍵詞：清華簡、繫年、楚國史、左傳、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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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以下簡稱《上博》）與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以下簡稱《清華》）中有不少記載與楚國歷

史有關的篇章，這些篇章包括《上博（四）》的〈昭王毀室〉、〈昭王

與龔之 〉、〈柬大王泊旱〉；《上博（六）》的〈莊王既成〉、〈申

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含〈平王與王子木〉）；《上博（七）》

的〈鄭子家喪〉、〈君人者何必安哉〉；《上博（八）》的〈王居〉（含

〈志書乃言〉）、〈命〉；《上博（九）》的〈成王為城濮之行〉、〈靈

王遂申〉、〈陳公治兵〉、〈邦人不稱〉；《清華（壹）》的〈楚居〉

與《清華（貳）》的〈繫年〉。其中〈楚居〉、〈繫年〉二篇乃根據楚

王世次先後綜述楚人歷史，對於楚國歷史的研究非常重要。而〈繫年〉

記載周初到戰國前期的史事，其中東周以來部分是以楚、晉兩國歷史為

主，旁及當時列國大事，止於楚悼王時。這些記載或見諸於傳世古籍而

略有異同，或未見於傳世古籍，都提供了我們研究先秦時期楚國歷史文

化的新材料。甚者，這些簡文都是楚文字所寫，乃楚人所記，故對於其

中所載楚國歷史的部分，可信度相當高。1 

                                                 
1 關於〈繫年〉的性質，或以為「〈繫年〉一篇字體是楚文字，但不能由此

直接推論這是楚國人的著作……作者即使確是楚人，他的眼光則是全國

的，沒有受到狹隘的局限。」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

《文物》2011 年 3 期，頁 70。雖說我們無法肯定〈繫年〉一文祖本最初是

否由楚人所寫定，但從其完整無間斷地標記楚王世系（文王到悼王），並

且有些篇章用楚王年號來紀事，如廿二章，敘韓趙魏三家與越公翳伐齊而

後朝周王之事，與楚人無涉，但附記「楚聲桓王即位元年」（簡 119），可

知〈繫年〉一定有楚人手筆在內。〈繫年〉中的楚王連貫世次見：「楚文

王」（簡 24）、「生堵囂及成王」（簡 29）、「楚成王」（簡 41）、「楚

穆王立八年」（簡 56）、「穆王即世，莊王即立」（簡 58）、「莊王立十

又四年」（簡 61）、「莊王即世，共王即位」（簡 77）、「楚康王立十又

四年」（簡 96）、「康王即世，孺子王即位」（簡 97）、「孺子王即世，

靈王即位」（簡 98）、「靈王見禍，景平王即立」（簡 99）、「景平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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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博》、《清華》目前公布的材料，若依楚王世系加以粗分，

與各王有關的記載包括以下： 

與文王有關者：〈繫年〉第五章文王伐蔡滅息娶息媯事； 

與成王有關者：〈成王為城濮之行〉及〈繫年〉第七章晉楚城濮之戰； 

與穆王有關者：〈繫年〉第十一章宋華元求成於楚事（歷穆、莊）； 

與莊王有關者：〈莊王既成〉、〈鄭子家喪〉及〈繫年〉第十二、

十三章的晉楚邲之戰，十五章莊王以來的吳楚關係，從莊王滅陳取夏姬

而巫臣入吳，至平王時費無忌讒毀伍員，使之逃吳，而有雞父之戰、柏

舉之戰（歷莊、共、靈、平、昭），其中〈鄭子家喪〉與〈繫年〉十三

章都言及邲之役。 

與共王有關者：〈繫年〉第十六章晉人釋鄖公儀以與楚人弭兵之盟； 

與康王有關者：〈繫年〉第十八章康王以來的晉楚弭兵之盟（歷康、

郟敖、靈、平、昭）； 

與靈王有關者：〈申公臣靈王〉、〈靈王遂申〉及〈繫年〉第十九

章楚縣陳、蔡，至吳人遷蔡於州來事（歷靈、平、昭、惠）； 

與平王有關者：〈平王問鄭壽〉（含〈平王與王子木〉）； 

與昭王有關者：〈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 〉、〈君人者何必

安哉〉、〈王居〉（含〈志書乃言〉）； 

與惠王有關者：〈命〉、〈邦人不稱〉； 

與簡王有關者：〈柬大王泊旱〉及〈繫年〉第廿一章楚平宋亂與晉

戰於黃池事； 

與聲王有關者：〈繫年〉第廿三章楚宋與晉鄭之間的桂陵、蔑、武

陽之戰（歷聲、悼）。 

                                                                                                                      
世，昭王即位」（簡 100）、「昭王即世，獻惠王立十又一年」（簡 106）、

「楚簡大王立七年」（簡 114）、「楚聲桓王即位元年」（簡 119）、「聲

王即世，悼哲王即位」（簡 127）。相較於晉公的世系未見有「出公」一世，

且「烈公」後記年不清楚，如簡文廿二、廿三章皆載晉事但卻無晉公年號，

亦未用韓趙魏三家年號，其中的楚人觀點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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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楚國的歷史記載，有些是圍繞在楚國與晉、吳、鄭、宋、陳等

諸國間發生的國際大事之過程陳述，有些是透過人物對話來呈現故事背

後的教化意涵以達以史為鑑的目的。前者大致與《左傳》一類編年史記

敘方式相同，後者則同於《國語》一類的寫作手法。2而這些記載的下限，

根據故事所涉及的人物來判斷，約在悼王年間，3然記載春秋以來楚國歷

史最豐富的《左傳》，僅止於楚惠王廿一年（魯哀公廿七年）。從惠王

中期後至悼王年間的楚國歷史，另徵之《史記•楚世家》卻略而不詳，4故

簡文關於這段期間的記載可補充我們對戰國以來楚國歷史認識的不

足。而楚文王至惠王間的歷史，雖見諸《左傳》、《史記》等書，但其

記事與簡文部分內容或有不同。故下文將針對〈繫年〉中的楚史相關記

載，與《左傳》中的記事加以輯補比較。 

                                                 
2 李隆獻曾以「三郤之亡」的故事為例，分析《左傳》、《國語》與〈苦成

家父〉文本中的情節結構、人物形象與立場觀點。提到〈苦成家父〉中首

尾呼應、傳達特定教化意涵的敘事模式與《國語》相當類似。而苦成家父

之言的篇幅與強調，甚至不下《國語》。見氏著，〈先秦傳本／簡本敘事

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卅二期（2010.06），

頁 73。 
3 〈繫年〉廿三章記載了「鄭子陽用滅，亡後於奠。」（簡 132），此事據《史

記‧六國年表》為楚悼王四年事。而簡文記此事後，後文又有「明歲」、

「 年」字樣，據《清華簡‧釋文》「 年」義為再一年。因之可推測〈繫

年〉所記史事晚至悼王六年，甚至更後事。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

郎注，《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頁 278。清華大

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

中西書局，2011），頁 200。 
4 〈楚世家〉惠王廿年以後至悼王亡之間的記事為：「四十二年，楚滅蔡。

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

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

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

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

丘而還。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

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

臧立。」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頁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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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繫年〉可與《左傳》互證的楚國史事 

〈繫年〉中可與《左傳》互證的楚史，依事件發生時間先後，分別

敘述討論如下。 

（一）文王伐蔡滅息娶息媯事 

文王伐蔡滅息娶息媯事主要見載於〈莊公十年傳〉與〈莊公十四年

傳〉（以下言傳者，皆指《左傳》），事件發生的主因為蔡哀侯與息侯

皆娶於陳，息媯將歸，過蔡，蔡哀侯以「吾姨也」的理由，對息媯「止

而見之，弗賓」。後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

伐之」。文王伐息，蔡救息，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數年後，

蔡哀侯因莘之役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故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

滅息，以息媯歸。後生堵敖及成王，楚子復伐蔡。 

這件事分列於〈莊公十年傳〉與〈莊公十四年傳〉中，兩者相差四

年，文王伐蔡的莘之役與娶息媯事是否相隔四年，由傳文來看並不能判

斷，而今〈繫年〉第五章亦記載此事，其記事與《左傳》略有不同，如

下：（簡文採寬式隸定，未能隸者附以圖，字後括弧內字為與古書比較後推測

的通假字。省去簡文中的重文符，而以重複文字來表示，並根據簡文的鉤識符

號加以分段。［］表補字，簡文末附記簡號。） 

（蔡）哀侯取妻於陳，賽（息）侯亦取妻於陳，5是賽（息）媯。

賽（息）媯將歸於賽（息）， （過） （蔡）， （蔡）哀侯

命止之。【23】曰：「以同姓之故，必內」。賽（息）媯乃內于

（蔡）， （蔡）哀侯妻之。賽（息）侯弗順，乃使人于楚文

王，【24】曰：「君來伐我，我將求救於 （蔡），君焉敗之。」

                                                 
5 「賽」下原簡誤加重文符號，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

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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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起師伐賽（息），賽（息）侯求救於 （蔡）， （蔡）哀

侯率師【25】以救賽（息），文王敗之於新，獲哀侯以歸。 

文王為客於賽（息）， （蔡）侯與從，賽（息）侯以文【26】

王飲酒。 （蔡）侯知賽（息）侯之誘己也，亦告文王曰：「賽

（息）侯之妻甚媺，君必命見之。」文【27】王命見之，賽（息）

侯辭。王固命見之。既見之，還。明歲，起師伐賽（息），克之，

殺賽（息）侯，取【28】賽（息）媯以歸，是生堵囂（敖）及成

王。文王以北啟出方成，及 於汝。改旅於陳，焉【29】取頓以

贛（恐）陳侯。 

「 」，簡文作「 」形，與〈靈王遂申〉作「 」（簡1）、〈邦

人不稱〉作「 」（簡8）右旁稍異，三字的右旁皆魏《三體石經》古

文「蔡」字。其形還與《說文•三篇下•殺部》「殺」字古文「 」同

形。「蔡」字上古音為清母月部，與「殺」字的生母月部，韻部相同而

聲母發音部位同，故相通。6《說文》「殺」字下所收古文當是「蔡」字。

安徽壽縣出土蔡昭侯墓器中的「蔡」字作「 」（《集成》4.2216）亦

與此同形。而「賽」《左傳》作「息」，「賽」、「息」古音皆心母職

部字，亦可相通。7〈靈王遂申〉簡1「靈王即位， 賽不憖」，「 賽」

即「申息」，「息」亦作「賽」。 

                                                 
6 本文的上古音韻標注乃依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

華書局，1999）。 
7 于豪亮以為出土銅器中春秋時的息國器，「息」字有作「 （塞）」或「 」

者。見氏著，〈論息國和樊國的銅器〉，《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

華書局，1985），頁 63。作「 」者見《殷周金文集成》16.10276 號器〈

公孫 父匜〉；作「 」者見《集成》16.10330 號器〈 子行盆〉，而《說

文‧邑部》「 ，姬姓之國，在淮北。」也以「 」指息國。今從〈繫年〉

知「息」亦可作「塞」，可證成于說。然〈 公孫 父匜〉為春秋早期器，

器主為「 公孫 父」，早期學者因〈 子行盆〉的「息」作「 」，而反

對將〈 公孫 父匜〉，視為息為國器。今從〈繫年〉知其亦可能為息國器。

若與楚滅陳後的陳公室器〈陳公孫 父鈚〉（《集成》16.9979）比較，推

測其可能是息國被滅後，子孫入楚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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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文與簡文相較，在情節結構上，兩者大同小異，異處在於簡文哀

侯以「同姓之故」止息媯，傳文則言「吾姨也」；簡文言「蔡侯妻之」，

傳文則為「止而見之，弗賓」；傳文載哀侯繩息媯於楚子為莘之役的後

四年，且未說明是在何種場合下，簡文則交待是「文王為客於息，蔡侯

與從」時，且言及文王命見息媯後，明歲才殺息侯娶息媯，事隔一年，

兩者時間不同。而《史記》的〈楚世家〉與〈管蔡世家〉記載此事的時

間及情節亦有出入。〈楚世家〉言文王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

釋之；〈管蔡世家〉則載哀侯十一年，「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

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

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

一言「釋之」，一言「留九歲」，從簡文看來亦未能辨。8此外傳文末附

記息媯以「未言」之姿事文王，簡文則只強調滅息後楚國的勢力北出方

城，至汝水，越蔡取頓恐陳侯，造成陳侯的威脅，不見有「未言」一段。

而楚人真正城頓、圍陳，其實已在〈僖公廿三年傳〉以後。 

因故若從人物形象來分析，簡文同傳文皆強調蔡哀侯的好色與息侯

的紅顏之怒而導致亡國，讓文王坐收漁翁之利，而使楚人勢力北進。而

簡文以載楚人勢力北上的過程為主，故對傳文特意描寫的「息媯未言」

情節有所取捨。 

比較看來，簡文將文王伐蔡與滅息分屬二年，先與蔡侯為客於息，

見息媯後還，次年滅息，復娶息媯較符合事實的發展，而傳文記載此事

分列於〈莊公十年傳〉與〈莊公十四年傳〉，其乃據《春秋經•莊公十

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與《春秋經•莊公十四年》「秋七月，

荊入蔡」而來。但簡文未載文王滅息娶息媯後，是否「遂伐蔡」，只記

「文王以北啟出方成，及 於汝」，言其勢力達汝水一帶。並而觀之，

可推測從文王滅息娶息媯，至伐蔡入蔡，使其勢力抵達汝水流域之間，

                                                 
8 清‧梁玉繩對〈管蔡世家〉留哀侯九歲的說法，提出「〈楚世家〉言文王

虜哀侯，已而釋之，則哀侯不死于楚，與此異詞，莫知孰是。」漢•司馬

遷著，日•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頁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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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二三年的時間，這期間即〈莊公十四年傳〉載「生堵敖及成王焉」

的時間，而文王入蔡已到魯莊公十四年時。 

而簡文「同姓之故」的說法顯然不如傳文「吾姨也」有理，9因息媯

為媯姓，與姬姓的蔡侯並不同姓，只能說蔡侯與其夫息侯同姓，或是息

媯與蔡侯之妻（皆陳國女子）同姓；且傳文說蔡侯「止而見之，弗賓」

的說法也優於簡文「蔡侯妻之」，因簡文後有息侯求救於蔡，哀侯率師

以救息語，知蔡侯並未止息媯以妻之。只能說其「私他人之婦女若己

妻」。10若將簡文與傳文比觀，簡文的描寫手法，顯然不及傳文優美。

如簡文「蔡哀侯取妻於陳，息侯亦取妻於陳」，不如傳文「蔡哀侯娶于

陳，息侯亦娶焉」；簡文「『君來伐我，我將求救於蔡，君焉敗之。』

文王起師伐息，息侯求救於蔡，蔡哀侯率師以救息，文王敗之於新，獲

哀侯以歸。」不如傳文「『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

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簡潔；簡文「蔡侯知息侯之誘

己也，亦告文王曰：『息侯之妻甚美，君必命見之』」，亦不如傳文「蔡

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文字簡要生動。 

此外，〈繫年〉說到「起師伐息，克之，殺息侯」。息侯被殺的記

載，證明《列女傳》中有關息媯與息侯被擄後，同日自殺身亡的說法不

可信。11 

（二）楚晉城濮之戰 

關於城濮之戰，見載於〈繫年〉第七章，如下： 

晉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諸侯以回（圍）宋伐齊，戍 ，居 。

晉文公思齊及宋之【41】德，乃及秦師回（圍）曹及五 （鹿），

伐衛以脫齊之戍及宋之回（圍）。楚王豫（舍）回（圍）歸，居

                                                 
9 用「吾某也」表示身份親密的用法，常見於《左傳》，如〈莊公六年傳〉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

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鄧侯以「吾甥也」向楚文王表示關係親密。 
10 程薇，〈清華簡《繫年》與息媯事迹〉，《文史知識》2012 年 4 月，頁 47。 
1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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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42】命尹子玉述（遂）率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

文公。文公率秦齊宋及群戎【43】之師以敗楚師於城僕，述（遂）

朝周襄王于衡澭，獻楚俘馘，盟諸侯於踐土。 

此事較完整的記載可見〈僖公廿六年傳〉、〈僖公廿七年傳〉、〈僖

公廿八年傳〉。戰事的起因是宋國善於晉侯，叛楚即晉。故楚令尹子玉

伐宋，圍緡，復與魯伐齊，取穀。而僖公廿七年冬，楚率陳、蔡、鄭、

許之師圍宋。宋人如晉告急，晉於是「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

次年晉侵曹伐衛，取五鹿以釋齊之戍與宋之圍。後楚人救衛，成王入於

申，並命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成王本不欲與晉戰，但子玉堅請，後其

率師與晉、宋、齊、秦諸侯之師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楚人潰逃，晉師

食楚師三日穀，師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獻楚俘於周王。 

簡文與傳文比較後知，成王率諸侯之師「圍宋伐齊，戍 ，居 」

的「 」為齊地「穀」，「 」地不詳，字從金 聲。「五 」即衛地

「五鹿」，簡文在「鹿」字上繁加聲符「彔」，同〈孔子詩論〉簡23「鹿

鳴」之「鹿」字寫法。而「楚王豫（舍）回（圍）歸，居方城」，傳文

作「楚子入居於申」。比對來看「入申」即「入居方城」之內，申滅於

楚文王二年（魯莊公六年），地為南陽，為楚北向抗衡中夏的要地，12而

子玉此役亦是以申、息之師為主力，故文王所入居之「方城」當是障蔽

申地東北一線的方城山，楚人曾因山為固，築連城東向以拒中國。13而

                                                 
12 清人顧棟高以為，「余讀《春秋》至莊公六年楚文王滅申，未嘗不廢書而

歎也。曰：『天下之勢盡在楚矣。』申為南陽，天下之膂，光武所發跡處。

是時齊桓未興，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荊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羅、

鄀，為鄢郢之地，定襄陽以為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清‧

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疆域表》（北

京：中華書局，1993），頁 525。 
13 關於楚地方城所在，歷來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左傳‧僖公四年》屈完答

齊侯語：「楚國方城以為城」，杜註：「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而楊伯

峻則認為當以姚鼐說法較可信，姚說乃以從淮水以南到江、漢以北，西踰

桐柏，東越光、黃這一線的天然屏障，即今之桐別、大別諸山都統稱方城。

杜註所說的方城山，楚人曾因山為故築連城，故《水經‧潕水注》引盛弘

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犫縣，東至瀙水，逕比陽界，南北聯，聯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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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據簡文載楚令尹子玉率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晉文公

的秦、齊、宋及群戎之師，《春秋經•僖公廿七年》載「冬，楚人、陳

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春秋經•僖公廿八年》載「夏四月己

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簡文未言

及楚師有許，經文未言及楚師有衛與群蠻與晉師有群戎事。 

從人物形象來看，簡文強調晉文公之德與霸業，欲報齊、宋之恩而

伐曹、衛。且於城濮敗楚後，更率諸侯朝周王，盟踐土。對成王亦是從

正面描寫，言其面對晉軍時，捨圍而歸，居方城。楚成不願與晉文交戰

的理由，在〈僖公廿八年傳〉中透過成王之口說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

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說明晉文是得天命的一方。而簡文

與傳文都以為子玉的請戰則是導致楚敗的主因，簡文的「令尹子玉遂率

鄭衛陳蔡及群蠻夷之師，以交文公」及傳文的「子玉治兵於蒍，終日而

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僖公廿七年傳〉）、「非敢必有功也，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及要求晉文「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僖

公廿七年傳〉）的描寫，都突顯子玉的「剛而無禮」，及師出無名，因

而註定失敗。此三人的形象簡文與傳文描寫一致。而〈成王為城濮之行〉

中同樣記載了子玉治兵之事，可與〈僖公廿七年傳〉對讀，其中「三日

而聝斬三人」（簡2）的情節正與傳文所記子玉形象同。知兩者的觀點

                                                                                                                      
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頁 292。簡文所入居的方城，當即方城山一線的

長城。〈繫年〉第五章的「文王以北啟出方成」，的方城亦當如是觀，因

其指楚北向的通道，而出方城山即可達汝水至蔡境。《左傳》中言及方城

者，還有〈襄公廿六年傳〉載與公子圍爭囚的穿封戌為「方城外之縣尹」，

〈昭公十八年傳〉「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皆指此。〈繫年〉117
簡「楚人豫（舍）回（圍）而還，與晉師戰於長城」，《清華簡‧釋文》

以為其乃楚長城，即起自至南陽葉縣，沿方城山一線的長城。見清華大學

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91。陳

偉指出盛弘之所言的長城，南經葉縣東界，將葉縣圍繞在內，乃懷王廿八

年四國伐楚，韓魏割占方城之外大片土地，對宛、葉之地構成威脅時所築，

非屈完所言方城，古方城乃在葉縣西南。見氏著，〈古地新探三則〉，《江

漢考古》1992 年第 4 期，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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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雖然簡文未見訴諸以天命來論戰爭成敗，但仍突顯子玉請戰之

過。也可見簡文雖楚人所寫，但並非單純地僅從敵我的立場來評判戰事。 

而傳文中子文與子玉治兵的情節又見〈成王為城濮之行〉，其中就

有「子 受師於 ，一日而 （畢），不 （抶）一人。子玉受師出之 ，

三日而 （畢），斬三人。」的記載。 

（三）宋華元求成於楚事 

〈繫年〉十一章載楚穆王時，宋因懼楚來伐，示弱以聽命於楚。而

楚王以宋公為驅孟諸之麋的前導，因宋公違命，楚臣申無畏抶宋公之

僕。後楚王命申無畏聘於齊，假道而不告於宋，宋人因故而殺之以報復。

楚王率師圍宋，宋遣華元為質以求和。簡文如下： 

楚穆王立八年，王會諸侯于犮（厥） ，將以伐宋。宋右師芋（華）

孫元欲勞楚師，乃行【56】。穆王思（使）毆 （孟）諸之麋，

徙之徒 。宋公為左芋（盂），鄭伯為右芋（盂）。申公叔侯知

之，宋【57】公之車暮駕，用 （抶）宋公之御。穆王即殜，

（莊）王即位，史孫伯亡畏聘于齊，假路【58】於宋，宋人是故

殺孫伯亡畏， （奪）其玉帛。 （莊）王率師回（圍）宋九月，

宋人焉為成，以女子【59】與兵車百乘，以芋（華）孫元為質。 

簡文可以和以下三段傳文合讀。 

1. 《左傳‧文公十年》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

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

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

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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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莊十九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

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

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

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

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

九月，楚子圍宋。 

3. 《左傳‧宣公十五年》（楚莊廿年）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

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

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

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

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相較之下可見其間敘述有些不同。先是楚人會諸侯於厥貉的時間，

「厥貉」簡文作「犮 」，「犮」為並母月部字，「厥」為見母月部字，

兩字韻部同。簡文厥貉之會在穆王八年，傳文則在魯文公十年（穆王九

年），有一年的差別。而楚王使宋、鄭二君為驅孟諸麋時，簡文言「毆

孟諸之麋，徙之徒 」，傳文未載徙止之處。且以「宋公為左盂，鄭伯

為右盂」與傳文「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左右盂的記載不同。簡

文「申公叔侯知之，宋公之車暮駕，用抶宋公之御」相當於傳文「文之

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一事，簡文

以「宋公之車暮駕」作為申無畏抶宋公之御的理由，傳文則作「命夙駕

載燧，宋公違命」，合而觀之，當是楚王命宋公之車夙駕，將於清晨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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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未明時田獵，故要求其載燧，用以取火照明，然宋公遲來，故笞擊其

御。14 

簡文「使孫伯亡畏聘于齊，假路於宋，宋人是故殺孫伯亡畏」，根

據傳文，則已是魯宣公十四年，即楚莊王十九年事。而傳文載從宣公十

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到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事，簡文則作「莊王率師圍宋九月」，兩者時間接近。簡文中抶宋公之

御的「申公叔侯」和出使宋的「孫伯亡畏」，若配合傳文來看，當皆是

指「文之無畏」（〈文公十年傳〉）、「申舟」（〈宣公十四年傳〉），

也即申犀之父（〈宣公十五年傳〉），都是同一人。然因〈僖公廿六年

傳〉亦見一「申公叔侯」，故《清華簡•釋文》以為「申公叔侯見《左

傳》僖公二十六年，二十八年稱申叔。申無畏又稱申舟，與申公叔侯並

非同族，詳見鄭樵《通志•氏族略》。據本章下文，此處的申公叔侯乃

是 誤。」15 

〈僖公廿六年傳〉的申公叔侯，曾在城濮戰時戍軍齊地穀，後因成

王不欲戰，命之去穀（〈僖公廿八年傳〉），其後不見於傳。宋人程公

說《春秋分記》以為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後；申叔時之後；申舟

之後。而清人常茂徠的《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中進而將申公叔侯列

為申叔時之父。16故《清華簡•釋文》採用的是這一種看法，反對簡文

的「申公叔侯」與「申舟」有關，並以為是 誤。但傳文中實找不到申

公叔侯的世系，故清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卿大夫世系》亦

                                                 
14 清‧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以為「命駕夙載燧」意謂「蓋將焚林而田」，

不確。楊伯峻已辨之。見氏著，《春秋左傳注》，頁 578。今比觀簡文更可

知其誤。 
15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

頁 161。 
16 清‧常茂徠，《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道光三十年季夏五月，夷門怡

古堂刊本），卷五，頁 255。申舟為楚文王之後，故《楚系金文彙編》收錄

的〈州 簠〉（補編 44），銘文為「惟正十月初吉庚午， 文王之孫州 擇

其吉金，自乍飤 ，永寶用之」，李學勤以為器主是「文之無畏」即「申舟」

這一系的後人。見氏著，〈楚國申氏兩簠讀釋〉，《三代文明研究》（北

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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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申公叔侯」為「申叔時」之父，然從簡文內容看來，申公叔侯為

申舟的可能性很大。 

再從情節結構來看，簡文重點在闡述楚王找到伐宋的合理籍口，從

穆王時的師出無名，到莊王時因宋人殺楚使孫伯毋畏，致使莊王率師圍

宋九月，宋人以華元為質請成。而宋人殺毋畏之因在於其曾笞宋公之

御，面折宋公，使宋公尊嚴掃地。傳文的情節描寫全同簡文，而有更多

的細節描寫。如毋畏欲罰宋公暮駕之罪，或謂「國君不可戮也」，警告

其不可傷宋君；莊王使毋畏於齊，並要其「無假道于宋」時，毋畏已預

言「己必死」；而莊王乃曰「殺女，我伐之。」可見要毋畏強借道入宋

乃莊王的預謀。故後來宋人殺毋畏的消息傳來，楚王聞之，「投袂而起。

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連鞋、劍都未及穿

佩，車未及坐妥，就準備出兵伐宋。傳文著重於莊王形象的描寫，簡文

則只選擇記載。但兩者在情節結構、人物形象上的書寫是一致的。 

（四）楚晉邲之戰 

楚簡記載與邲之戰有關者，包括〈繫年〉十二、十三章與〈鄭子家喪〉。 

1. 〈繫年〉十二、十三章： 

楚 （莊）王立十又四年，王會諸侯于 （厲），鄭成〈襄〉公

自 （厲）逃歸， （莊）王述（遂）加鄭亂，晉成【61】公會

諸侯以救鄭，楚師未還，晉成公卒于扈【62】。 

　［ ］王回（圍）鄭三月，鄭人為成。晉中行林父率師救鄭，

（莊）王述（遂）北【63】 楚人盟。 （趙） （旃）不欲

成，弗卲（召）， 于楚軍之門，楚人被駕以追之，述（遂）敗

晉師于河【64】。 

簡文記載邲之戰的時間為莊王十四年，起因為鄭公自厲之會逃歸，

莊王遂伐鄭，而晉人救鄭，莊王圍鄭三月，後與鄭人盟。晉荀林父率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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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鄭，欲與楚盟。然晉軍趙旃不欲成，故挑戰楚軍，楚人追之，敗晉師

於河。 

傳文對此役的記載，見〈宣公九年傳〉（楚莊十四年）、〈宣公十

一年傳〉、〈宣公十二年傳〉。 

關於莊王會諸侯於厲的時間，傳文未載，杜注以為是（宣公）六年，

即傳文「楚伐鄭，取成而還」時，17簡文「莊王立十又四年」（魯宣公

九年）當也非厲之會時間，而同傳文一樣是指晉成公會諸侯于扈，欲救

鄭而卒於扈的時間。晉與諸侯會於扈欲救鄭，但因鄭人與楚成，故晉反

帥諸侯之師以伐鄭，鄭人改盟晉（〈宣公十年傳〉「鄭及楚平，諸侯之

師伐鄭，取成而還。」）然因鄭與晉成，楚復伐鄭（〈宣公十一年傳〉

「春，楚子伐鄭，及櫟。」），鄭人子良復盟楚於辰陵。又因晉人的威

脅，年末鄭又徼事于晉。因此楚王再度率師來圍，鄭二盟二反，故楚子

復來圍。此次圍鄭，鄭人曾請卜，問是否再次求成。結果不吉，故鄭伯

出降，並以子良為質（〈宣公十二年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

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

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

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也因此夏六月晉以荀林父將中軍

來救鄭。 

傳文說到楚子圍鄭「進復圍之，三月，克之。」「三月」一辭從傳

文來看可有二解，一是春三月，一是歷時三月。今從簡文來看，以後者

為確。 

荀林父率師來救鄭，聽說楚、鄭已平，欲還，而先縠欲戰，並搶先

渡河，故荀林父只好帶兵從之。楚師次於鄭地郔，欲返楚時，聞晉師渡

河，莊王嬖人伍參請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二人爭辯後，王從伍參之見，

改轅北向，次于管以待晉師。莊王先派人偽向晉師求成，而盟本已成，

但因晉魏錡、趙旃二人有怨於晉，故怒而挑戰楚師，楚晉軍興，楚大破

                                                 
17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1997），頁 37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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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軍於河上。簡文「楚人被駕以追之」，即指傳文「王乘左廣以逐趙旃，

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宣公十二年傳〉）一事。 

從情節結構來看，簡文與傳文一致，而且簡文還強調邲之役的導火

線是鄭成公自厲逃歸所引起的。與傳文「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

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于晉。」（《宣公十一年傳》）一致。 

2. 〈鄭子家喪〉 

同樣記載邲之役的還見《上博七•鄭子家喪（甲）〉，其言：18 

鄭子家喪，邊人來告。 （莊）王就大夫而與之言曰：「鄭子家

殺其君，不穀日欲以告大夫，以邦之病，【1】以及於今。天厚

楚邦，囟（使）為諸侯正。今鄭子家殺其君，將保其龏（恭）炎

（嚴），以歿入地。如上帝鬼【2】神以為怒，吾將何以答？雖

邦之病，將必為師。」乃起師回（圍）鄭三月。鄭人請其故，王

命答之曰：「鄭子【3】家顛覆天下之禮，弗畏鬼神之不祥， （戕）

賊其君。我將必囟（使）子家毋以成名位於上，而滅【4】炎（嚴）

於下。」鄭人命以子良為質，命思（使）子家利（梨）木三 （寸）。

索以 ，毋敢丁門而出， （掩）之城基。【5】王許之。師

未還，晉人涉，將救鄭，王將還。大夫皆進曰：「君王之起此師，

以子家之故。今晉【6】人將救子家。君王必進師以仍之！」王

焉還軍，以仍之，與之戰於兩棠，大敗晉師焉。【7】 

從簡文「乃起師圍鄭三月」、「鄭人命以子良為質」，都可見與邲

之役有關。而「師未還，晉人涉，將救鄭，王將還。大夫皆進曰：『君

王之起此師，以子家之故。今晉人將救子家。君王必進師以仍之！』」

正是〈宣公十二年傳〉邲之戰前的背景。「邲」地，〈鄭子家喪〉作「兩

棠」，同於〈陳公治兵〉（簡4「或與晉人戰於兩棠，師不絕。」）。

                                                 
18 釋文參考林清源，〈《上博七‧鄭子家喪》文本問題檢討〉，《古文字與

古代史》第三輯（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2），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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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中亦見此用法，如《呂氏春秋•至忠》「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

晉」、賈誼《新書•先醒》「楚莊王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19 

〈宣公十一年傳〉載楚師釋鄭圍後，本欲飲馬而歸，後「聞晉師既

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更在伍參與孫叔敖的爭

辯後，莊王「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而〈鄭子家喪〉則以「大

夫皆進曰」來說明楚王由欲返國改變為進師的原因，兩者有相通之處。 

然而兩處記載此役差異最大者在於楚人圍鄭伐鄭的理由。〈鄭子家

喪〉強調楚人伐鄭的理由乃因子家弒其君，楚王是諸侯之首，要替上帝

鬼神行道，斵薄其棺以懲戒之。故來救鄭的晉人，為失天道的一方，因

此楚能大敗晉師。但這樣的觀點與〈繫年〉及《左傳》有明顯不同，〈繫

年〉只論及邲之役的導火線是鄭成公自厲逃歸所引起的，未訴諸仁義，

與他章的敘述手法一致，僅著重事件過程和結果的記載，對於發兵者的

動機、起兵的合理性及是否符合天道人事的規律並不著墨。但因《左傳》

記此事的過程和結果與簡文幾同，故可從傳文看到另一種異於〈鄭子家

喪〉，而可代表〈繫年〉與《左傳》的觀點。傳文在邲之役時透過荀林

父、士會之口，從政治的角度主張退兵，又引荀首從用兵的角度（「《周

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

為臧，逆為否。」）預言若戰必敗。更載欒書對楚國君臣上下的分析，

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宣公十二年傳〉）。這種全民一致的憂患意識

及共同信念的凝聚，乃楚不可伐的原因。加上晉軍有二憾（魏錡與趙

                                                 
19 沈祖緜已指出兩棠之役即邲之役，孫人和《左宧漫錄‧兩棠考》亦載「兩

棠即邲地也」。然何以一作「兩棠」一作「邲」？陳奇猷、楊伯峻皆主張

邲為水名，其上游為滎瀆，又曰南濟，首受黃河，在滎陽曰「狼蕩渠」，

「兩棠」即「狼蕩」，文異音同。《水經》「河水東過滎陽縣北，狼蕩渠

出焉」即此。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717。而《呂覽‧至忠》載兩棠

之役時，以為時在「荊莊哀王」時，高誘注以為其是「考烈王之子，在春

秋後。」畢沅以為「楚莊王也，不當有哀字」。今驗以〈鄭子家喪〉知畢

注為正。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8）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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旃），一以求公族未得，一以求卿未果，二人皆怒而欲敗晉師，故晉師

若戰必敗。 

因此楚人圍鄭的原因到底是〈鄭子家喪〉主張的欲懲子家弒君之

罪，還是〈繫年〉及傳文主張的鄭成公逃歸且鄭人貳於楚，便可進一步

討論。鄭子家卒的時間，在魯宣公十年，為晉會諸侯于扈救鄭的次年。

而鄭伯逃厲之役在魯宣公六年，之後鄭人數次求成於晉，時叛時降於

楚、晉之間，而造成楚人圍鄭。楚王伐鄭見〈宣公九年傳〉、〈宣公十

年傳〉、〈宣公十一年傳〉，直到〈宣公十二年傳〉的圍鄭，可說年年

伐鄭，但子家亡故時間在魯宣公十年末，時楚已伐鄭二次，似乎很難說

是造成楚王伐鄭的主因。而且〈宣公十年傳〉記此事時，言「鄭子家卒。

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20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並無涉於楚，且以斵棺者是鄭人而非楚王。加上邲之役發生於魯宣公十

二年，因此把懲罰子家說成是邲之役的主因，至少從《左傳》或〈繫年〉

的記載來看並不合適，頂多只能視為楚王伐鄭的藉口之一而已。 

當然〈鄭子家喪〉、〈繫年〉與《左傳》編纂的時間都在邲之役後，

編者根據多少可信的史實或只是一個流傳的故事版本所撰，今已無從得

知，故很難判斷個中情節的真偽，21但從〈鄭子家喪〉與〈繫年〉及《左

傳》的寫作體裁上，我們似乎還可以有另一種思考。 

                                                 
20 關於「斵子家之棺」的解釋，楊伯峻引《三國志‧魏志‧王凌傳》、《晉

書‧劉牢之傳》、《魏書‧韓子熙傳》以為「斵棺」為「剖棺見尸也」，

反對杜預的「斵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說。見氏著，《春秋左傳注》，頁

709。今從簡文「命思（使）子家利（梨）木三 （寸）」一語看來，杜注

才是對的。 
21 林清源主張〈鄭子家喪〉故事反應的是楚莊王本身的觀點，而與之記載不

同的《左傳》、《史記》則反映晉人解讀時事及漢人解讀春秋歷史的觀點。

並強調〈鄭子家喪〉所載楚莊王伐鄭的理由，大概只是檯面上冠冕堂皇的

藉口而已，真正的動機應是《左傳》隨武子所說的「怒其貳」，也就是《史

記》司馬遷所說的「以鄭與晉盟來伐」。而更對於葛亮、李天虹的「雜糅

而成的故事」說，提出檢討，認為〈鄭子家喪〉乃是異於《左傳》、《國

語》、《史記》之類傳世史籍的另外一個故事的版本。林清源，〈《上博

七‧鄭子家喪》文本問題檢討〉，頁 347、34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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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博（四）》的〈昭王毀室〉等三篇公布後，陳偉即指出，其

都是楚人講述楚事的文本，且體裁上看很像是《國語》一類作品。22而

關於《國語》類文本的書寫形式，《論衡•案書》言：「左氏傳經，辭

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23、《釋名‧釋典藝》曰：「《國

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24，都說到《國語》重在辭

與言語。張以仁以為「大概當時很多國家都有他們的《語》。左傳哀公

十三年孔穎達疏謂『國語之書，當國所記。』大概是不錯的。那些『語』，

是記錄他們本國大人先生或先賢往哲的嘉言善語的集子。也許那些『語』

的來源與記言的右史有關。但決非全部抄自右史，它是經過選擇與潤色

的。這種集子，是用來作為他們貴族子弟的教本的。那些國家的《語》

集，大概就是後來《國語》的藍本。」25 

《國語》這種《語》類作品的著作目的，由於在強調嘉言之價值，

故記事通常是為了印證言論，因此事件的編纂常經過選擇或潤色，情節

記述以簡明扼要為主，側重傳達立即印證之效，其敘述模式大致不出「背

景－言語－結果」的結構。26而〈鄭子家喪〉中的「背景」即「子家弒

                                                 
22 陳偉，〈《昭王毀室》等三篇竹書的國別和體裁〉，丁四新主編，《楚地

簡帛思想研究（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 207。 
23 漢‧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四》（北京：中華書局，1996 三版），

頁 1165。 
24 漢‧劉熙著，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北京：中

華書局，2008），頁 214。 
25 張以仁，〈國語辨名〉，《國語左傳論集》（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

司，1980），頁 14。以「語」為教本，可見《國語‧楚語上》〈申叔時論

傅太子之道〉上的一段話。申叔時答楚莊王，太子當學者九，「教之《春

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

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

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

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

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周‧

左丘明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臺北：里仁書局，

1981），頁 528。 
26 李隆獻，《國語》的敘事模式大致不出「背景－言語－結果」的三段或四

段式結構：交代背景，紀錄人物言論後，再以接納／不聽勸諫的「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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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言語」即楚莊王的那段代替上帝鬼神行道之辭，而「結果」本

當僅載鄭人以子良為質，且同意斵薄子家之棺，但文本為了加重印證此

嘉言的效力，把二年後的邲役戰功也寫進來了。 

這種記述體裁與目的不一的原因，造成事件情節有異的現象，也出

現在《左傳》與《國語》中，如靈王的乾谿之難，《吳語•夫差伐齊不

聽申胥之諫章》以為申亥遇王在王縊死後；〈昭公十三年傳〉則載申亥

遇王在王未死前。且《國語》同章有王遇涓人疇一事，而《左傳》無；

〈昭公十三年傳〉有申亥二女殉葬事，而《國語》無。《楚語上•蔡聲

子論楚材晉用章》記蔡聲子諫子木，謂雍子與於鄢之役；〈襄公廿六年

傳〉則謂彭城之役。《楚語下•藍尹亹避昭王而不載章》謂昭王欲執藍

尹亹，藍尹亹自辯謂王不應記舊恨，以免蹈子常之覆轍；〈定公五年傳〉

則諫昭王者為子西，非藍尹亹本人。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欲弒王以

報父仇，不果。鄖公以王奔隨。及王歸，賞及鄖懷。《楚語下•鄖公辛

與弟懷或禮於君或禮於父章》謂昭公述所以賞鄖懷之理由，「或禮於君，

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以孝得王之賞；而〈定公五年傳〉則云「大

德滅小怨，道也。」以為鄖懷乃叼兄之福，而免難。27 

因此或可推測〈鄭子家喪〉把邲之役的勝利說成是楚王懲子家之

罪，替上帝鬼神正天下之禮的理由，乃在加重符驗嘉言之效。 

〈繫年〉性質類的簡文大致屬於楚人申叔時所說的《春秋》一類，

而〈鄭子家喪〉則屬於《語》一類。李零以為《語》類史書，是當時的

私史、野史，多臆說與文學想像，它的故事性勝於記錄性，是一種「再

                                                                                                                      
進而導致「大結果」之福／禍，佐證所記「言語」，傳達警惕與教化意涵。

見氏著，〈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

中文學報》第卅二期（2010.06），頁 73。又見李佳，〈試論《國語》的篇

章結構及其筆法特徵─以《左傳》互見記載為參照〉，《北京大學學報》

第 47 卷第 6 期（2010.11），頁 71。其分為「背景＋言語＋結果」或「背

景＋言語＋結果＋尾聲」。 
27 張以仁，〈論《國語》與《左傳》的關係〉，《張以仁先秦史論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25、27、31、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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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和「再創造」。28但從〈鄭子家喪〉內容看來，文中的每一事件

都無法說是虛構不實的，只是事情因果的敘述似乎是有更多的選擇性的

組合，蓋乃因《語》類性質的史，通常透過人物對話，來闡揚某種正面

價值，屬有所為而為者，其背後的教化意義更勝於其它。 

（五）莊王以來的楚吳關係 

〈繫年〉十五章載楚莊王至昭王期間，因楚臣入吳，教吳人反楚，

造成吳軍入郢之事。所記楚臣包括巫臣與伍子胥。其載如下： 

楚 （莊）王立，吳人服于楚。陳公子徵 （舒）取妻于鄭穆公，

是少 。 （莊）王立十又五年【74】，陳公子徵余（舒）殺其

君靈公， （莊）王率師回（圍）陳。王命申公屈巫 秦求師，

得師以【75】來。王入陳，殺徵余（舒），取其室以叙（予）申

公。連尹襄老與之爭，奪之少 。連尹 （止）於河【76】澭，

其子墨要也，或（又）室少 。 （莊）王即殜，共王即位。墨

要也死，司馬子反與申【77】公爭少 ，申公曰：「氏（是）余

受妻也。」取以為妻。司馬不順申公。王命申公聘於齊，申【78】

公竊載少 以行，自齊述（遂）逃 晉，自晉 吳，焉始通吳晉

之路，教吳人反楚【79】。以至靈王，靈王伐吳，為南懷之行，

執吳王子 （蹶） （由），吳人焉或（又）服於楚。靈王即殜

【80】，景平王即位。少師亡 （忌）讒連尹 （奢）而殺之，

其子伍員與伍之雞逃歸吳。五雞將【81】吳人以回（圍）州來，

為長壑而洍之，以敗楚師，是雞父之洍。景平王即殜，昭王即【82】

位，伍員為吳大宰，是教吳人反楚邦之諸侯，以敗楚師于柏舉，

述（遂）內郢。昭王歸【83】隨，與吳人戰于析。吳王子辰將起

禍於吳，吳王闔 （廬）乃歸，昭王焉復邦。 

                                                 
28 李零，〈從簡帛發現看古書的體例和分類〉，《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36 期。

後收入氏著，《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局，2004），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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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簡文述及莊王時的巫臣，因爭奪「少 」一事，自晉至吳，教

吳人叛楚。這個故事即《左傳》中巫臣竊夏姬的故事。簡文「少 」即

〈成公二年傳〉中的「夏姬」；而簡文後半主要記載昭王時的伍員，因

父仇避地於吳，並教吳人反楚事。其中巫臣的相關記載見〈成公二年

傳〉、〈成公三年傳〉、〈成公七年傳〉；伍員的相關記載見〈昭公十

九年傳〉、〈昭公廿年傳〉、〈昭公廿三年傳〉、〈昭公卅年傳〉、〈昭

公卅一年傳〉等。 

簡文中關於巫臣的部分與傳文比對後，主要有以下不同： 

1. 簡文以為「少 」為陳公子徵舒之妻，鄭穆公之女。而《左傳》

中的夏姬歷來都以為是夏徵舒之母，起因於〈宣公十三年傳〉載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夏氏時，互戲言曰「徵舒似女」，故

杜預以來皆認為夏徵舒為夏姬之子（杜注「夏姬，鄭穆公女，陳

大夫御叔妻」，又「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29 

2. 簡文提及楚王圍陳時，曾命巫臣至秦求師，得師以來。傳文未見。 

3. 簡文載楚王殺夏徵舒後，因巫臣至秦求師有功，故將少 賞予巫

臣。而連尹襄老爭之，奪少 ，室之。後襄老死於河雍，其子黑

要復室之。黑要死，司馬子反又與巫臣爭少 。時王命巫臣聘於

齊，巫臣竊載少 ，自齊至晉，自晉至吳。教吳人反楚。而簡文

中「連尹止於河雍」的「河雍」，即指邲之役。30 

〈成公二年傳〉載，楚王討陳夏氏後，欲納夏姬，因巫臣反對而作

罷，而子反欲取之，巫臣也反對，理由是「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

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乃止。

後楚王予以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其子黑要復烝焉。巫臣使人自鄭召

                                                 
29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382。 
30 《淮南子‧人間》：「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

高誘注：「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亦以河、雍間

地指「邲」之役。參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頁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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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姬，以得襄老尸為由奔鄭，夏姬告王，王許其行。時楚王使巫臣聘於

齊，及鄭，偕夏姬奔晉。 

簡文楚王賞夏姬予申公的情節不見傳文，但《楚語上•蔡聲子論楚

材晉用章》亦見「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

襄老。」也載莊王先賞夏姬於申公事。 

關於夏姬的身份，除〈成公二年〉說到其曾「夭子蠻，殺御叔，弒

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外，〈昭公廿年傳〉也借叔向母之口說到「子

靈（巫臣）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兩段文字

相校，推測所殺三夫或是子蠻、御叔、巫臣，一君即陳靈公，一子即夏

南，為夏徵舒，兩卿為孔寧、儀行父。然而「子蠻」是誰，於史無徵。

杜預以為「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然《左傳》中鄭靈

公名「子貉」，非子蠻，因〈昭公廿年傳〉還說到夏姬乃「鄭穆少妃姚

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故楊伯峻以

為「子蠻或是其最早之丈夫」。31然而「夭子蠻」的意思，其實很接近

「子貉早死」，也因此杜預會以為子蠻指夏姬之兄，即早死的子貉。而

常茂徠的《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就直接把子蠻和子貉視為同一人。32常

書的看法是正確的，因子貉又稱「太子夷」（〈文公十七年傳〉），古

人諸名字間常有相關，「夷」「蠻」「貉」三者義近，「太子夷」、「子

蠻」、「子貉」當指同一人。同樣的情形，如與子貉同出於鄭穆的「公

子騑」即「子駟」、「公子棄疾」即「子良」（即前文提及邲之戰前為

質於楚的子良）、「公子嘉」即「子孔」，皆有義可說。 

這樣一來「殺三夫」的「三夫」，就少一人，因「子蠻」是夏姬兄

而不是夫，而且「巫臣」是否因夏姬而死，傳文也未見。當然我們也可

以把連尹襄老或黑要都算上（御叔、連尹、黑要），而其所殺「一子」，

歷來都視為夏徵舒，然若視為「黑要」是否也可行？（即把夏徵舒視為

                                                 
31 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428。楊伯峻，《春

秋左傳注》，頁 804。 
32 清‧常茂徠，《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卷三，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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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夫之一，而黑要視為子。「三夫」為御叔、連尹、夏徵舒，「一子」

為黑要）這其間種種的可能性表示「殺三夫、一子」的說法是來自於夏

姬身世的傳說所造成的。 

夏姬是鄭穆公之女，鄭靈公（子貉）之妹，穆公立於魯僖公卅三年，

時年廿二，即位廿二年而卒，死時四十四歲（魯宣公三年），33而靈公

為穆公長子，即位一年為子家所弒（魯宣公四年，605B.C.），假設子

貉被殺時廿歲，則夏姬為靈公妹，當時應不足廿歲。靈公死至夏徵舒被

莊王所殺（魯宣公十一年，598B.C.），只隔七年，時未滿卅歲的夏姬

很難想像已有一個力能射殺一君二大夫的兒子。而簡文說少 是夏徵舒

的妻子，從年歲來看，似乎比較恰當。「 」字從皿孔聲，當讀如孔。

「少 」為其名，穆公有子十三人，其中有「子孔」、「士子孔」二人，

〈襄公十九年傳〉說到「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

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二子孔亦相親也。」雖說夏姬之母為

「鄭穆少妃姚子」，不詳何人，但從其為子姓，且名其女為「少 」來

看，很可能與子孔有關，或即子孔之妹。 

總之夏姬的身世在當時可能已有多種傳說，或以為夏徵舒母，或以

為夏徵舒妻，相同點是與其有關的諸男子，皆因之而亡。而相應於這兩

種傳說的《左傳》與〈繫年〉，正是這個故事的兩種不同版本，然今日

實不易據〈繫年〉或《左傳》來對史實論斷是非。如同簡文未有傳文以

襄老之尸召夏姬，而傳文未有簡文因巫臣至秦求師有功，被賞以少 的

情節。這其間可能除了「傳聞異辭」外，還與作者書寫時的取捨有關。 

簡文關於伍員事的記載，說到平王即位，少師讒伍員父連尹奢，致

使奢為平王所殺，員與其子伍之雞逃吳，後伍雞將吳師來伐，圍州來，

敗楚師於雞父。平王死，昭王即位後，伍員為吳太宰，教吳人伐楚，敗

楚師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奔隨，與吳師戰於析。後因吳王子晨欲自立

為王，吳王闔廬回師，楚人才得以復邦。 

                                                 
3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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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記載基本上都同於《左傳》，雞父之役見〈昭公廿三年傳〉；

柏舉之役見〈定公四年傳〉；楚吳之師戰於析及王子辰自立為王事見〈定

公五年傳〉。其中簡文的「王子晨」即「夫概王」，〈定公四年傳〉「十

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

「吳王子辰」，傳文作「夫概王晨」。34此外還有柏舉之役時伍員為吳

行人（〈定公四年傳〉），而簡文以為吳太宰，言伍員有一子名伍雞，

亦未見。 

（六）楚共與晉景、厲時的弭兵之盟 

〈繫年〉十六章載楚共王時期的楚晉弭兵之盟與鄢陵之戰，內容如下。 

楚共王立七年，命尹子重伐鄭，為 之師。晉景公會諸侯以救鄭，

鄭人 （止）芸（鄖）公儀，獻【85】諸景公，景公以歸。一年，

景公欲與楚人為好，乃脫芸（鄖）公，囟（使）歸求成，共王使

芸（鄖）公聘於【86】晉，得許成。景公使糴之茷聘於楚，且修

成，未還，景公卒， （厲）公即立。共王使王【87】子辰聘於

晉，或（又）修成，王或（又）使宋右師芋（華）孫元行晉楚之

成。明歲，楚王子 （罷）會晉文【88】子燮及諸侯之大夫，盟

於宋，曰：「爾天下之 （甲）兵。」明歲， （厲）公先起兵，

率師會諸侯以伐【89】秦，至于涇。共王亦率師回（圍）鄭，

（厲）公救鄭，敗楚師於鄢。 （厲）公亦見禍以死，亡後。 

                                                 
34 董珊指出近年流散的銅器，有春秋晚期的〈王子臣俎〉一件及〈王子臣戈〉

二套，銘文作鳥蟲書，分別是「王子臣作 彝用終」與「王子臣之用」，

其「王子臣」即「夫概王晨」。見氏著，〈讀清華簡《繫年》〉，復旦大

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2 月 26 日。此二器見載於韓

自強，〈楚國有銘兵器的重要發現〉，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等編，《紀念中

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頁 92-98。
俎銘作「王子臣作 彝用亯」，器為楚器，銘為鳥篆，時代屬春秋中期偏

早。臣、辰不同，董說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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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文此段記載楚共七年以來的楚晉弭兵之盟，相關記載可參〈成公

七年傳〉及成公九到十三年的傳文。內容是說晉景公欲與楚人為好，故

釋楚囚鄖公儀，使其返楚求成，共王復使鄖公儀聘於晉以求成。晉使糴

之茷來聘楚，未成而晉景公卒。厲公即位，共王使王子辰聘於晉，使宋

華元行晉楚之成，楚王子罷會晉文子燮（士燮）及諸侯大夫，曰「弭天

下之兵」。明歲，厲公毀盟，先起師會諸侯伐秦，故楚人圍鄭。而厲公

救鄭敗楚師於鄢。 

傳文記事不同於簡文者在於，晉人於魯成公九年釋鄖公，楚使公子

辰如晉修好。未有再使鄖公如晉事。而因晉景公卒，糴茷入楚未能修好。

然當時華元交善於令尹子重及欒武子，故其如晉楚以合晉楚之成。但簡

文則書「王又使宋右師華孫元行晉楚之成」，言楚王派華元至晉，促成

楚晉之好。見其從楚人立場來寫華元合楚晉盟事。明歲，晉師先以諸侯

之師戰秦師，秦師敗績，晉師濟涇。而楚子則伐鄭，華元出奔晉，弭兵

之盟破局。 

從弭兵之盟後晉人先出師這點看來，當是晉人先背盟，故〈繫年〉

主晉先背盟；但《左傳》載晉伐秦時，卻強調秦人背盟，既與晉有令狐

之盟，又召狄楚，欲道以伐晉，故晉使呂相絕秦，且出師伐秦。而楚人

則趁機伐鄭，背弭兵之盟。《左傳》中先透過子囊之口，強調楚人背盟，

又載楚將子反的背信忘禮，更由申叔時之口預言楚人將敗，子反必不

免，故有鄢陵之敗。從簡文與傳文內容看來，兩者的立場觀點顯然不同。 

（七）楚康以來的楚晉弭兵之盟 

〈繫年〉十八章載楚從康王、郟敖、靈王、平王、昭王及晉平公、

昭公、頃公、簡公以來的楚晉關係。 

晉 坪公立十又二年，楚康王立十又四年，命尹子木會 （趙）

文子武及諸侯之大夫，盟【96】于宋曰：「爾（弭）天下之 （甲）

兵。」康王即殜，孺子王即位。靈王為令尹，令尹會 （趙）文

子及諸侯之大夫，盟于【97】虢，孺子王即殜，靈王即立。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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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起兵，會諸侯于 ， （執）徐公，述（遂）以伐徐，克澫（賴）、

朱方，伐吳【98】為南懷之行， （縣）陳、 （蔡），殺 （蔡）

靈侯。靈王見禍，景平王即立。晉 坪公即殜，昭公、冋（頃）

公皆【99】早殜。柬公即立，景平王即殜，昭王即立。許人亂，

許公 出奔晉，晉人羅，城汝昜，居【100】許公 於頌（容）

城。晉與吳會為一，以伐楚， 方城。述（遂）盟諸侯於召陵，

伐中山。晉師大疫【101】且飢，食人。楚昭王侵伊洛以復方城

之師。晉人且有范氏與中行氏之禍，七歲不解 （甲）【102】

諸侯同盟于鹹泉以反晉，至今齊人以不服于晉，晉公以仢（弱）。 

其中簡99的「 」通讀為「縣」，「 」在楚簡楚器中讀「間」，

如〈莊王既成〉「如四與五之 」（簡3），〈曾姬壺〉「宅茲漾陵蒿 」。

「 」為見母元部字，「縣」為匣母元部字，兩者韻部同，且見匣二母

在楚簡中多見相通例；35「頌」讀為「容」，例見〈性情論〉簡12「貴

其義，善其節，好其頌（容），樂其道，悅其教」、〈從政〉簡5、6「君

子不緩（寬）則亡以頌（容）百姓」。 

這段記載中晉國的世系為 坪公－卲公－冋公－柬公，若配合〈晉

世家〉的世系來看，其即平公－昭公－頃公－定公。所記故事中令尹子

木盟趙文子事見〈襄公廿七年傳〉；令尹王子圍盟諸侯於虢事，見〈昭

公元年傳〉；靈王會諸侯于申，執徐公，伐賴、朱方與吳事見〈昭公四

年傳〉；殺蔡靈侯在〈昭公十一年傳〉；靈王見禍在〈昭公十三年傳〉；

遷許於容城事見〈定公四年經〉；諸侯盟於鹹泉見〈定公七年傳〉；晉

范氏與中行氏之亂則從魯定公十二年到哀公五年。上舉記事在情節上簡

文大致同於傳文。而靈王殺蔡靈侯一事，還可參〈靈王遂申〉，其說到

「靈王即位，申賽（息）不憖，王敗蔡靈侯於呂，命申人室出取蔡之器」

                                                 
35 見、匣聲部相通例見：「皇句（后）」（〈三德〉簡 10），「句」為見母

侯部，「后」為匣母侯部；「九三，艮其 （限）」（〈周易〉簡 48），

「 」見母文部，「限」匣母文部；「割（會） （譴）」（〈景公虐〉簡

1），「割」見母月部，「會」匣母月部。 



《清華簡•繫年》與《左傳》中的楚史異同 29

（簡1），因申、息不服的關係，靈王滅蔡後，以之為縣，並要申息之

民取蔡國之器，以為賄。 

其中令尹子木盟趙文子事也見〈競公虐〉簡4，「［屈］木為成於

宋，王命屈木昏（問） 武子之行安焉。」 

（八）靈王以來的楚蔡關係 

〈繫年〉十九章載陳、蔡兩國由靈王時國滅併於楚縣，到平王時復

邦，及後來蔡被吳人遷都於州來之事。簡文如下： 

楚靈王立，既 （縣）陳蔡，景平王即位，改邦陳蔡之君，囟（使）

各復其邦。景平王即殜，昭【104】［王］即位，陳蔡 （胡）

反楚，與吳人伐楚。秦異公命子蒲、子虎率師救楚，與楚師會伐

陽（唐）， （縣）之。【105】昭王既復邦，焉克 （胡），回

（圍）蔡。昭王即殜，獻惠王立十又一年，蔡昭侯申懼，自歸於

吳，吳縵（洩）用（庸）【106】以師逆蔡昭侯，居于州來，是

下蔡。楚人焉 （縣）蔡【107】。 

其中昭王時陳、蔡、胡反楚，並與吳人伐楚事見〈定公四年經〉；

而秦師救楚乃在柏舉之戰，吳人五戰及郢後，秦哀公因申包胥故，使子

蒲、子虎救楚，事見〈定公四年傳〉與〈定公五年傳〉。吳洩庸如蔡納

師，而遷蔡於州來事見〈哀公二年傳〉，簡文誤記為惠王十一年，《清

華簡•釋文》以為該年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簡文可能係將陳、蔡之事混

淆而致誤。36 

                                                 
3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

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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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浙大簡•左傳》的問題 

以上列舉〈繫年〉所載楚國史事可與《左傳》等傳世古籍相對讀者。

而2011年年底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公布該館新收藏的戰國楚

簡，內容包括〈左傳〉、〈日書〉、〈卜筮祭禱〉、〈遣策〉四部分，

其中的〈左傳〉簡抄寫了襄公九年到襄公十年的傳文，竹簡共編124號，

計字數在3100字以上。37（簡文〈左傳〉部分以下簡稱《浙大簡•左傳》） 

目前學界對於《浙大簡》的真偽，有二派極不同的看法，主偽派以

邢文為代表，主真派以曹錦炎為代表。邢文在〈浙大藏簡辨偽（上）（下）〉

中，從「形制」、「內容」、「鑒定」以及書法的「章法」、「結字」、

「筆法」論證此批竹簡為偽作，38而曹錦炎則針對所論，指出其所論皆

「細枝末節、模棱兩可」，故不會對此作出回應。39 

若將《浙大簡•左傳》〉與今本《左傳》對讀，可看出其在故事情

節方面，與傳本《左傳》無異，只是多見用字與文句的繁簡不同。 

故若再進一步將《浙大簡•左傳》與傳本《左傳》的文句加以比對，

可發現簡文中的衍字以衍「之」、「得」、「得之」三類最多，而這些

衍字出現的文句，有很多是不當加入衍字的，略舉如下： 

簡2「陳畚之挶，具綆缶，備水器」。傳文為「陳畚挶，具綆缶，

備水器」。畚、挶為二物，不當作「畚之挶」。 

                                                 
37 曹錦炎編著，《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曹錦炎在《浙江大學藏戰國楚簡》未出版前，曾公布部分簡文內容於〈讀

楚簡《左傳》劄記〉中。見東海大學中文系編，《語言文字與文學詮釋的

多元對話》（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系，2011）。 
38 邢文，〈浙大藏簡辨偽（上）─楚簡《左傳》〉，《光明日報》2012 年

5 月 28 日 15 版；邢文，〈浙大藏簡辨偽（下）─戰國書法〉，《光明日

報》2012 年 6 月 04 日 15 版。 
39 韓少華，〈「浙大簡」遭質疑整理者稱不必回應〉，《東方早報》，2012

年 6 月 5 日文化 B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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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4「令隧正納之［郊保］奔得火城。」傳文為「令隧正納郊保，

奔火所。」「奔得火城」，當即「奔火城」義，簡文加「得」不辭。 

簡5「（使得丘）閱討之官，官庀之司。向戌之討其得之司討左，

亦之如」。傳文作「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

簡文「向戌之討其得之司討左」不辭，其義為「向戌討左（官）」，簡

文在「討左」前衍「之討其得之司」，又易「如之」為「之如」。義皆

難通。 

簡7「（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得之甲兵，庀得武守。」

傳文為「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簡文將「備

甲兵、庀武守」易為「備得之甲兵，庀得武守。」加入「得之」、「得」

字，不辭。 

簡9、10「二師令四鄉之正敬宮（〈享〉），祝宗之四馬於墉，盟

之用馬於之四墉，祀得之盤庚於西門之外」。傳文作「二師令四鄉正敬

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其中「祝宗用馬於四墉」

句，簡文易為「祝宗之四馬於墉，盟之用馬於之四墉」。前一句少動詞

「用」，後一句又繁加「盟之用馬」，「於墉」、「於之四墉」義重複，

而「祀盤庚於西門之外」簡文作「祀得之盤庚於西門之外」，亦不辭。 

簡15、16「［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得之敗之釁，必得始於火，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傳文作「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

知其有天道也。」簡文在「禍敗」一詞中加入「得之」二字，使「禍敗

之釁」變成「禍得之敗之釁」，義難通。 

簡21「是於《周》利得義之和，元亨利貞，之無咎。」傳文作「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傳文所引為〈隨〉卦卦辭，

而簡文在「元亨利貞」前加「利得義之和」，在「無咎」前加「之」，

不僅已非卦辭原貌，義又難通。「利得義之和」句當屬下文「利，義之

和也」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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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31「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得之皂隸，不知遷業。」傳文作「其

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簡文把「商、工、皁、隸」

四民易為「商工得之皂隸」，不辭。 

簡33「韓起於得之少欒黶」，傳文作「韓起少於欒黶」，簡文將「於」

移於「少」之前，又加入「得之」二字，使全句難曉。 

簡39、40「季得武子、齊得崔之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得匄門於鄟門」，

傳文作「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簡文在

「季武子」、「士匄」名中都加入「得」字，而「齊崔杼」則變作「齊

得崔之杼」，「得」加於國名與人名間。這種用法在古漢語中未見。人

名間加「得」、「得之」者，還見「孟得獻子」（簡102）、「荀得之

偃」（簡95）。人名間加「之」者，見「士之弱」（簡11）、「荀之罃」

（簡120）、「子之駟」（簡123）。 

簡84、85「『……明神得之要盟，背之，可。』皆有乃及晉楚平。」

傳文作「『……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簡文「得

之要盟」，與傳文「不蠲要盟」，義正相反。而此段文乃鄭子駟、子展

欲背晉盟而與楚平時所言，故簡文言「及晉楚平」不當，當去「晉」。40 

從上舉數例看來，都對曹錦炎的說法不利。 
                                                 
40 《浙大簡‧左傳》加「得之」不當者，還有簡 12「有天道得之，何故？」

（傳文「有天道，何故？」）、簡 25「作得之害身，不可謂利。」（傳文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簡 32「韓厥得之老矣。」（傳文「韓厥老矣」。）、

簡 34「魏絳得之多功，以得趙武為之賢」（傳文「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

簡 35「君明、臣得之忠，上得之［讓］、下競。」（傳文「君明、臣忠，

上讓、下競」）、簡 63「我實不德，而要人得之以盟，豈禮之以哉？」（傳

文「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簡 79「楚子伐鄭。子駟將

及得之楚平。」（傳文「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簡 80「口血得

之未乾而背之，可乎？」（傳文「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簡 81「皆

得之固盟『唯強是從』」（傳文「吾盟固云『唯彊是從』」）、簡 93「高

子相大子以會之諸侯，將得之社稷之行」（傳文「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簡 97「丙寅，得之圍之，弗克。」（傳文「丙寅，圍

之，弗克。」）、簡 103「主人得之縣布」（傳文「主人縣布」）、簡 110
「諸侯宋得之觀禮，」（傳文「諸侯宋、魯，於是觀禮」）、簡 115「晉侯

有間，以得之偪陽」（傳文「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簡 121「必得之

伐［衛］」（傳文「必伐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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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繫年〉載楚史內容未見於《左傳》者 

《左傳》記事止於楚惠王廿年，因此〈繫年〉中有些內容未見於傳

文，加上《史記》於楚惠王至悼王之間的歷史記載疏漏甚多，故〈繫年〉

可補戰國以來楚事者多，茲分列如下。 

（一）楚簡王時 

1. 簡王七年 

楚簡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 之約公室。王命

莫囂陽為率【114】師以定公室，城黃池，城罋丘。晉魏斯 （趙）

（浣）韓啟章率師回（圍）黃池， 迵而歸之【115】於楚。

（廿一章） 

2. 簡王九年 

王命莫囂陽為率師侵晉， （奪）宜陽，回（圍）赤師澭，以復

黃池之師。魏斯、 （趙） （浣）、韓啟【116】章率師救赤

澭，楚人豫（舍）回（圍）而還，與晉師戰於長城。楚師亡工（功），

多弃幝（旃）幕，宵 （遁）楚以【117】與晉固為肙（怨）。

（廿一章） 

其中記載楚簡王七年命大莫敖陽為平定宋室之亂，城黃池。後晉人

魏斯、趙浣、韓啟章率師來圍事。而簡王九年，王再命陽為侵晉，奪宜

陽、圍赤澭，以復黃池之辱，然晉人又率師來救，楚師釋圍，戰敗而返。 

「莫敖陽為」一名又見曾侯乙墓簡上的記年，作「大莫   適逋

之春」（簡1），及葛陵楚簡「大莫囂 為戰於長城之［歲］」（甲三

36）、「［大］莫囂昜為、晉帀戰於長［城之歲］」（甲三296），李

學勤以為陽為適逋之年為楚惠王五十六年，而與晉師戰於長城之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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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年〉看來為楚簡王九年，兩者相距九年，時間接近。41其中惠王五

十六年作器，還有出於湖北隨州擂鼓墩一號墓的楚王 章鎛，銘文為「隹

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 ，楚王 章乍曾侯乙宗彝， 之于西 ，其永

（持）用 」。 

（二）楚聲王時 

1. 聲王元年 

楚聖 王即位元年，晉公止會諸侯於任，宋悼公將會晉公，卒于

。韓虔、趙 （籍）、魏【119】擊率師與越公翳伐齊，齊與

越成，以建昜、 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與齊侯貣、魯侯侃【120】

盟于魯稷門之外。越公內 （饗）於魯，魯侯馭，齊侯參乘以內。

（廿二章） 

2. 聲王？年 

晉魏文侯斯從晉師，晉師大敗【121】齊師，齊師北，晉師逐之，

內至汧水，齊人且有陳 子牛之禍，齊與晉成，齊侯【122】盟

於晉軍。晉三子之大夫內齊，盟陳和與陳 於溋門之外，曰：「毋

修長城，毋伐 【123】丘。」晉公獻齊俘馘於周王，述（遂）以

齊侯貣、魯侯 （顯）、宋公畋、衛侯虔、鄭伯 （駘）朝【124】

周王于周。【125】（廿二章） 

                                                 
41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0 年 3 期，頁 73。

「大莫敖陽為晉師戰於長城之歲」本來李學勤經由與〈 羌鐘〉銘文的「唯

廿又再祀」及古本《竹書紀年》載「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

翟員伐齊入長城」事比較後，斷定陽為帶兵援齊，與晉師戰於長城事在晉

烈公十二年，即楚聲王四年（404 B.C.）。見氏著，〈有紀年楚簡年代的研

究〉，《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435。後來見

到〈繫年〉廿一章中的「王命莫囂陽為率師侵晉，奪宜陽，圍赤師澭，以

復黃池之師。魏斯、趙浣、韓啟章率師救赤澭，楚人舍圍而還，與晉師戰

於長城」後又改為簡王九年。《竹書》所載晉烈公十二年事乃伐齊事，而

〈繫年〉廿一章所載則為楚侵晉事，因此〈繫年〉此章所載事與〈 羌鐘〉

當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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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聲王四年 

楚聖 王立四年，宋公畋鄭伯 （駘）皆朝于楚。王率宋公以城

（榆）關，是（寘）武陽。秦人【126】敗晉師於洛陰，以為楚

援。【127】（廿三章） 

簡文記載聲王即位時，晉烈公止會諸侯於任，而宋悼公往會，並卒

于會。韓虔、趙籍、魏擊率師與越公翳聯合伐齊。後齊與越成，盟於魯

稷門之外。聲王四年時，宋休公田、鄭繻公駘皆朝於楚，楚王率宋師城

榆關置武陽。時秦人敗晉師於洛陰，以為楚援。 

越公翳即《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中的「王翳」，《越絕書》及《吳

越春秋》稱「不揚」，銅器銘文作「者旨不光」、「旨不光」、「不光」、

「旨毆」、「毆」。42 

〈 羌鐘〉載「唯廿又再祀， 羌乍戎，氏辟韓宗， 征秦， 齊

入長城，先會于平 ，武侄寺力， 敓楚京。」其中所載 羌佐韓宗征

秦， 齊入長城，使楚京震慴之事。即古本《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二年

「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事，學者以為是周威烈王廿二年

事，43據〈六國年表〉威烈王廿二年即楚聲王四年，此役當與簡文所載

晉師大敗齊師，並獻齊俘馘於周王，及「王率宋公城榆關，寘武陽。秦

人敗晉師於洛陰，以為楚援」事有關。 

                                                 
42 曹錦炎，《越王嗣旨不光劍銘文考》，《文物》1995 年第 8 期，頁 74。周

亞，〈越王劍銘與越王世系─兼論越王丌北古劍和越王不光劍的斷代問

題〉，《古文字與古代史》（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9），頁 244。 
43 《史記‧六國年表》晉烈公十二年相當于周威烈王之十六年，然〈六國年

表〉有誤，參溫廷敬，〈 羌鐘銘釋〉，《中山大學史學專刊》1935 年 1 卷
1 期。董珊，〈讀清華簡《繫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站，2011 年 12 月 26 日。而銘文中所征之秦，當在山東齊魯之交的秦地。

見趙平安，〈山東秦地考〉，《華學》第七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4），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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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悼王時 

1. 悼王元年 

（悼）哲王即位。鄭人侵 （榆）關，陽城洹 君率【127】 （榆）

關之師與上國之師以交之，44與之戰於桂陵，楚師亡功。競之賈

與舒子共 （止）而死。【128】（廿三章） 

2. 悼王二年 

（明歲）晉 余率晉師與鄭師以內王子定。 （魯）陽公率師以

交晉人，晉人還，不果納內王子。【129】（廿三章） 

3. 悼王三年 

（明歲）郎 平君率師侵鄭，鄭皇子、子馬、子池、子 子率師

以交楚人，楚人涉 ，將與之戰，鄭師逃【130】內於蔑。楚師

回（圍）之於蔑。盡逾鄭師與其四將軍，以歸於郢，鄭大宰 （欣）

亦起禍【131】鄭，鄭子陽用滅，亡後於鄭。（廿三章） 

4. 悼王四年 

（明歲）楚人歸鄭之四將軍與其萬民於鄭。晉人回（圍） 、長

陵【132】克之。王命平亦（輿）悼武君率師侵晉，逾 （郜），

（止） （滕）公涉 以歸，以復長陵之師。 

5. 悼王五年 

（ 年）45韓【133】取、魏緟（擊）率師回（圍）武陽，以復

（郜）之師。 （魯）陽公率師救武陽，與晉師戰於武陽之城【134】

                                                 
44 關於「 」可讀為「榆」，裘錫圭指出其理同於「 （ ）」（「踰」的意

初文）常借從 聲之字來表示的現象。並指出戰國文字裏似乎只有楚文字使
用從「 」聲的「 」，從「 」聲的「犢」字以及以之為聲的那些字，見
於璽印的大都屬於三晉。楚簡中也出現了這些字，可能是受了三晉文字的
影響。氏著，〈說從「 」聲的從「貝」與從「辵」之字〉，《文史》2012
年第 3 輯，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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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楚師大敗， （魯）陽公、平亦（輿） 武君、陽城洹 君，

三執珪之君與右尹卲之 死焉，楚人盡棄其【135】幝（旃）幕、

車、兵，犬逸而還。陳人焉反而納王子定於陳，楚邦以多亡城。

（廿三章） 

6. 悼公？年 

楚師將救武陽【136】王命平亦（輿）悼武君 人於齊陳淏求師。

陳疾目率車千乘，以從楚師於武陽。甲戌，晉楚以【137】戰。

丙子，齊師至喦，述（遂）還。【138】（廿三章） 

簡文載悼王即位，鄭人侵榆關，陽城君率師伐之，戰於桂陵，楚師

敗，景之賈與舒子共而死。二年，晉鄭兩國欲納王子定。魯陽公率師討

晉師，納王子定未果。三年，郎莊平君率師侵鄭，鄭人與之戰，潰逃於

蔑，楚師圍之。俘鄭四將軍以歸於郢。時鄭內亂，大宰欣、子陽亂鄭，

鄭人誅之。四年，楚人歸鄭四將軍。後晉人圍長陵，王命平夜君率師侵

晉。次年，韓取、魏擊率師圍武陽，魯陽公來救，與晉師戰，楚師大敗，

魯陽公、平輿君、陽城君及右尹卲竢皆戰死。楚人敗逃，陳人迎王子定

於陳。其中「魯陽公」一名又見包山簡，有「魯陽公以楚師後城鄭之歲」

（簡2），《包山楚墓》報告以為是在懷王九年（320B.C.），李學勤則

                                                                                                                      
45 《清華簡‧釋文》以為「 年」的「 」字讀「厭」，與「薦」音近可通，

《爾雅‧釋言》「薦，再也」，即再一年。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
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頁 191。孟蓬生讀為「翌年」，
以為翊（翌昱）本从立聲，其本音當在緝部，故可與盍部之 相通。〈清華
簡《繫年初札（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2 月 21 日。又鄔可晶以為 的聲旁「孴」有羊入切一讀，上古屬緝部。
「翌」从「立」聲，本來也應屬緝部。新蔡簡有「 日」，范常喜指出當讀
為「翌日」。郭店、上博簡「貴而 讓」的「 」，有人主張讀為「揖」，
古書中「揖」、「厭」有通假的例子，新蔡簡「王孫 」又作「王孫厭」。
可見「翌」、「 」音還不遠。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讀書會，
〈《清華（二）》討論記錄〉，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11 年 12 月 23 日。〈競公虐〉簡 10 的「翏 以東」，對照《晏子春秋‧
景公有疾篇》當讀「聊攝以東」，「 」當讀「攝」，「 」即「孴」省，
「攝」為泥母葉部，與「厭」同屬葉部，葉、緝兩部皆為收[–p]的入聲韻，
關係密切可旁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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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是悼王八年（394.B.C）事，46〈繫年〉載率師救武陽且與晉師戰於

武陽之城的旅陽公死於悼王五年，因此可能並非同一人。 

上述內容見於《史記》者有，簡文悼王三年「鄭子陽用滅，亡後於

鄭」，〈鄭世家〉「（繻公）廿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此事〈年表〉

列於悼王四年，晚於簡文一年；王子定奔晉，〈年表〉列於楚悼王三年。 

〈繫年〉中的記事，若並載於《史記》中的兩國世家時，通常很容

易確定其發生的時間，然而以上諸事，絕少見載於《史記》，而且〈繫

年〉所記，除楚王紀年外，無他王紀年可對照，故我們僅能從事件內容

去對應楚王紀年，再由楚王紀年對應到諸國紀年，推測是發生在某公某

侯幾年之事。如根據〈六國年表〉將楚王某年，對應到晉或宋齊等國的

某公或侯幾年。但可行的前提是〈六國年表〉各國王世相對紀年無誤。

然而簡文中關於晉國的紀年，與〈六國年表〉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繫

年〉110簡載晉柬公後有敬公，敬公十一年趙桓子會諸侯之大夫與越令

尹宋盟于邛以伐齊。這個「晉柬公」前文說到是「晉定公」，故「敬公」

為定公之後，而〈六國年表〉定公後即位者為出公，出公後為哀公，哀

公後為幽公、烈公、孝公、靜公。並無「敬公」一名；而《竹書紀年》

定公後是出公、敬公、幽公、烈公。故〈年表〉的哀公相當於《紀年》

的敬公。〈晉世家〉載出公十七年，哀公十八年，而《紀年》則載出公

廿三年，敬公十二年（十二年後未列，先暫訂為十二年），47則晉出、

敬二公之間有五年的誤差。但〈六國年表〉哀公年卻列了十九年，唐人

                                                 
46 李學勤，〈有紀年楚簡年代的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頁 456。湖北

省荊沙鐵路考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14。 
47 楊家駱主編，《竹書紀年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89），頁 248。而錢

穆的《王氏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補正》卻以為「晉敬公與烈公的年數，《紀

年》沒有明文，依據《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六年。烈公十一年田悼

子卒，田布殺公孫孫，公孫會以廩邱叛趙，再以魏、齊二國的年代排比推

算，敬公當為十八年，烈公為二十六年」。《竹書紀年八種》，頁 102。其

〈先秦諸子繫年通表〉載敬公十八年，幽公十七年，楚聲王元年為晉烈公

止十年。鄭殺其相子陽在楚悼王四年。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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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守節《史記正義》言「表云，晉出公錯十八年，晉哀公忌二年，晉懿

公驕立十七年而卒。」48也因此〈年表〉與《竹書紀年》間有了一年的

誤差，〈年表〉晉君記年要晚《紀年》一年。49 

此外各國曆法不同，也會影響由楚紀年換算成它國紀年的準確性，

如楚歲首月份若與晉歲首月份不同，兩者在某些月份發生的事，便會有

一年的誤差。如楚曆與秦曆建亥，以亥月為歲首，秦沿用夏曆月次，仍

名「十月」，而楚則名「冬夕」。周曆建子，以子月為歲首，故周正一

月為秦十一月及楚「屈夕」。然魏曆沿用以寅月為首的夏曆，50故魏曆

正月時周曆為三月，而楚曆則已是四月，因此發生楚曆三月前的事，魏

曆未逾年，而楚曆已逾年，兩者會出現一年的差別。 

四、結論 

本文將〈繫年〉中的楚史與《左傳》中的記載互校，包括有「文王

伐蔡滅息取息媯」事，其與傳文比較後知文王滅息是文王為客於息而蔡

                                                 
48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頁 271。 
49 藤田勝久主張《史記》的戰國紀年是以秦紀年和趙紀年的一部分為基礎所

編成的。而史遷在編寫六國年表時，是以秦國的信息為基礎，將與秦相關

的事分別寫在各國年表上。而〈六國年表〉的紀年有時與《世家》、《列

傳》中的紀年有矛盾，平勢隆郎以為是君王卒年與新君即位為同一年所造

成的，藤田則主張是部分採用了趙紀年，因歷法的不同導致一年的矛盾。

藤田勝久著，曹峰、廣瀨薰雄譯，《《史記》戰國史料研究》（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42、82、92、118。秦楚曆對照可參《睡虎地秦

墓竹簡‧日書甲》的〈秦楚月名對照表〉，內容大致為「秦十月楚冬夕；

秦十一月楚屈夕；秦十二月楚援夕；秦正月楚刑夷；秦二月楚夏尸；秦三

月楚紡月；秦四月楚七月；秦五月楚八月；秦六月楚九月；秦七月楚十月；

秦八月楚爨月；秦九月楚獻馬」。其中楚月名為「冬夕、屈夕、援夕、刑

夷、夏夕、紡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爨月、獻馬」；秦月名未改

夏曆月次，而以十月為歲首，故秦十月即楚冬夕，兩者皆以亥月為首。而

秦四月當楚七月，秦五月當楚八月，秦六月當楚九月，秦七月當楚十月。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頁 190。 

50 李學勤，〈有紀年楚簡年代的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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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與從次年之事，而簡文未有息媯未言的情節；「楚晉城濮之戰」事，

根據簡文知楚晉兩方的聯軍還分別有群蠻夷之師及群戎之師的加入；

「宋華元求成」事中「申公叔侯」很有可能是「申舟」；「楚晉邲之戰」

事中從簡文的「圍鄭三月」，可知傳文的「三月」是指歷時三個月；而

〈鄭子家喪〉中的「斵棺」當是「斵薄其棺」；「楚吳之役」中的「少

」即傳文中的夏姬，簡文以為其乃夏徵舒妻，且未載巫臣以襄老之尸

召夏姬的情節，兩者記載的不同可能來自傳聞異辭或書寫取捨；「楚共、

晉厲時的弭兵之盟」事中華元主盟的楚共、晉厲之盟，由於晉人先背盟

伐秦，造成楚圍鄭，與傳文以為楚人先背盟不同。「楚康以來的楚晉弭

兵之盟」、「靈王以來的楚蔡關係」在情節結構方面基本上同於傳文。

而〈繫年〉可補充《左傳》者，包括增補了簡王、聲王、悼王時期的故

事。文中還對《浙大簡•左傳》的內容真偽提出了看法。 

此外，針對〈繫年〉與〈鄭子家喪〉同載邲之役，然對楚伐鄭的理

由卻看法不一的原因，推測是來自於記事體裁不同所造成的，前者是紀

年類（春秋類）；後者是語類（國語類）性，後者的記事通常為了印證

文中的嘉言而對故事情節加以選擇或潤色，因此造了故事版本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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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繫年〉載楚史內容未見於《左傳》者與〈六國年表〉、 
《竹書紀年》及《史記》各世家對照表 

繫年 六國年表 
與古本竹書紀年 世家 

簡王七年（425B.C.） 
楚簡大王立七年，宋悼

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

之約公室。王命莫囂

陽為率師以定公室，城

黃池，城罋丘。晉魏斯

趙浣韓啟章率師圍黃

池， 迵而歸之於楚。

（廿一章） 

簡王九年（423B.C.） 
王命莫囂陽為率師侵

晉，奪宜陽，圍赤澭，

以復黃池之師。魏斯、

趙浣、韓啟章率師救赤

澭，楚人舍圍而還，與

晉師戰於長城。楚師亡

功，多弃旃幕，宵遁楚

以與晉固為怨。（廿一

章） 
聲王元年（407B.C.） 
楚聖 王即位元年，晉

公止會諸侯於任，宋悼

公將會晉公，卒于 。

韓虔、趙籍、魏擊率師

與越公翳伐齊，齊與越

成，以建昜、 陵之田，

且男女服。越公與齊侯

貣、魯侯侃盟于魯稷門

之外。越公內饗於魯，

魯侯馭，齊侯參乘以

內。（廿二章） 

聲王？年 
晉魏文侯斯從晉師，晉

師大敗齊師，齊師北，

 
（簡王七年）趙襄子

卒。 
 
（簡王八年）魏文侯斯

元年。 

韓武子（啟章）元年。

趙桓子（嘉）元年。 

 
 
（簡王九年）趙獻侯

（完）元年。鄭幽公元

年，韓殺之。 
 
 
（簡王十年）鄭立幽公

子為繻公，元年。 
 
 
 
（聲王元年）鄭敗韓于

負黍。 

（齊）與鄭會于西城，

伐衛取毋。 

 
 
 
 
 
 
 
 
 
（聲王三年）（齊）田

 
 
 
 
〈楚世家〉（簡王）八

年，魏文侯，韓武子、

趙武子始列為諸侯。 
 
 
 
〈韓世家〉武子二年伐

鄭，殺其君幽公。（楚

簡王九年） 
〈鄭世家〉幽公元年，

韓武子伐鄭，殺幽公。

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

繻公。（楚簡王九年） 
 
 
 
〈韓世家〉（景侯虔）

二年，鄭敗我負黍。（楚

聲王元年） 
〈鄭世家〉（繻公）十

六年，鄭伐韓，敗韓兵

於負黍。（楚聲王元年） 
〈田敬仲完世家〉（宣

公）四十九年與鄭人會

西城，伐衛取毋丘。（楚

聲王元年） 
 
 
 
〈田敬仲完世家〉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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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師逐之，內至汧水，

齊人且有陳 子牛之

禍，齊與晉成，齊侯盟

於晉軍。晉三子之大夫

內齊，盟陳和與陳 於

溋門之外，曰：「毋修

長城，毋伐 丘。」晉

公獻齊俘馘於周王，述

（遂）以齊侯貣、魯侯

（顯）、宋公畋、衛侯

虔、鄭伯駘朝周王于

周。（廿二章） 

聲王四年（404B.C.） 
楚聖 王立四年，宋公

畋鄭伯 （駘）皆朝于

楚。王率宋公以城榆

關，寘武陽。秦人敗晉

師於洛陰，以為楚援。

（廿三章） 

 
 
 
悼王元年（401B.C.） 
悼哲王即位。鄭人侵榆

關，陽城洹 君率榆關

之師與上國之師以交

之，與之戰於桂陵，楚

師亡功。競之賈與舒子

共 而死。（廿三章）

悼王二年（400B.C.） 
（明歲）晉 余率晉師

與鄭師以內王子定。

陽公率師以交晉人，晉

人還，不果納內王子。

（廿三章） 

悼王三年（399B.C.） 
（明歲）郎 平君率師

侵鄭，鄭皇子、子馬、

子池、子 子率師以交

會以廩丘反。 
 
 
 
 
 
 
 
 
 
 
 
 
（聲王四年）齊康公貸

元年。 
《竹書》（烈公）十二

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

員伐齊入長城。（聲王

四年） 
（聲王五年）（魏）初

為侯。（韓）初為侯。

（趙）初為侯。 

宋悼公元年。 

 
 
 
 
 
 
 
（悼王二年）三晉來代

我（楚）至桑丘。鄭圍

陽翟（韓）。 

 
 
 
（悼王三年）（楚）歸

榆關于鄭。韓烈侯元

年。趙武公元年。 

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

丘反。（楚聲王三年） 
〈齊世家〉宣公五十一

年卒，子康公貸立。田

會反廩。（楚聲王三年） 
 
 
 
 
 
 
 
 
 
 
 
 
 
 
〈齊世家〉康公二年，

韓趙魏始列為諸侯。（楚

聲王五年） 
 
 
 
 
 
 
 
 
〈鄭世家〉（繻公）二

十三年，鄭圍韓之陽

翟。（楚悼王二年） 
〈楚世家〉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

還。 
〈韓世家〉（景侯虔）

九年，鄭圍我陽翟。（楚

悼王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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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楚人涉 ，將與

之戰，鄭師逃內於蔑。

楚師圍之於蔑。盡逾鄭

師與其四將軍，以歸於

郢，鄭大宰欣亦起禍

鄭，鄭子陽用滅，亡後

於鄭。（廿三章） 

悼公四年（398B.C.） 
（明歲）楚人歸鄭之四

將軍與其萬民於鄭。晉

人圍 、長陵克之。王

命平亦悼武君率師侵

晉，逾郜， 滕公涉 以

歸，以復長陵之師。 

悼公五年（397B.C.） 
（ 年）韓取、魏擊率

師圍武陽，以復郜之

師。 陽公率師救武

陽，與晉師戰於武陽之

城下，楚師大敗， 陽

公、平亦 武君、陽城

洹 君，三執珪之君與

右尹卲之 死焉，楚人

盡棄其旃幕、車、兵，

犬逸而還。陳人焉反而

納王子定於陳，楚邦以

多亡城。（廿三章） 

6.悼公？年 
楚師將救武陽王命平亦

悼武君 人於齊陳淏求

師。陳疾目率車千乘，

以從楚師於武陽。甲

戌，晉楚以戰。丙子，

齊師至喦，遂還。（廿

三章） 

王子定奔晉。（周安王

三年） 
 
 
 
 
 
 
（悼王四年）（楚）敗

鄭師圍鄭，鄭人殺子

陽。鄭殺其相駟子陽。

 
 
 
 
（悼王五年）鄭人殺

君。三月盜殺韓相俠

累。 
 
 
 
 
 
 
 
 
 
 
（悼王六年）鄭相子陽

之徒殺其君繻公。 
 
 
（悼王七年）鄭康公元

年。 
宋休公元年。 

 
 
 
 
 
 
 
 
〈楚世家〉（悼王）四

年，楚伐周。鄭殺子陽。 

〈鄭世家〉（繻公）廿

五年，鄭君殺其相子

陽。（楚悼王四年） 
 
 
 
 
 
 
 
 
 
 
 
 
 
 
 
〈鄭世家〉（繻公）廿

七年，子陽之黨，共弒

繻公駘，而立公弟乙為

君，是為鄭君。（楚悼

王六年） 

 
以上楚王年與西元年號對照依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通表》（收錄

於《先秦諸子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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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上博簡中與楚王相關的語類性質篇章結構分析表 

篇名 背景 言語 結果（印證言論） 
或教化意涵 

莊王 
既成 

莊王鑄成

亡射大鐘

「吾既果成亡射，以供春秋之嘗，

以待四鄰之賓客，後之人幾可保

之？」（莊王問） 
「四與五之間乎？」（沈尹答）

「如四與五之間，載之塼車以上

乎？抑四舿以逾乎？」（莊王問）

「四舿以逾」（沈尹答） 

莊王後四代為平王

或昭王（若郟敖不

計）時期，其時吳

有柏舉之役，舉兵

攻入楚郢都，印證

大鐘將來會四舿以

逾的預言。 
鄭子 
家喪 

鄭子家殺

其君 
「鄭子家殺其君，不穀日欲以告大

夫，以邦之病，以及於今。天厚楚

邦，使為諸侯正。今鄭子家殺其

君，將保其恭嚴，以歿入地。如上

帝鬼神以為怒，吾將何以答？雖邦

之病，將必為師。」（莊王言）

「鄭子家顛覆天下之禮，弗畏鬼神

之不祥，戕賊其君。我將必使子家

毋以成名位於上，而滅嚴於下。」

（莊王言） 
「君王之起此師，以子家之故。今

晉人將救子家。君王必進師以仍

之！」（大夫言） 

楚王替天行道，起

師圍鄭三月，鄭人

使子良來質，並使

子家梨木三寸。後

遇晉師救鄭，於兩

棠大敗晉師。 

申公臣

靈王 
靈 王 即

位，封穿

封戌為陳

公 

「陳公，忘夫析述之下乎？」（靈

王問） 
「臣不知君王之將為君，如臣知君

王之為君，臣將或致焉。」（陳公

答） 
「不穀以笑陳公，是言棄之，今日

陳公事不穀，必以是心。」（靈王

答） 
「臣為君王臣，君王免之死，不以

振斧鑕，何敢心之有。」（陳公答）

因穿封戌事楚王

忠，故被封為陳

公。而靈王能不念

舊惡，故能得臣下

之心。 

平王 
問鄭壽 

楚敗於吳 「禍敗因重於楚邦，懼鬼神以為

怒，使先王無所歸。吾何改而可？」

（平王問） 
「如毀新都戚陵臨陽，殺左尹宛，

少師亡忌。」（鄭壽答） 

平王不聽鄭壽之

言，雖暫時免難，

但昭王時吳人入

郢，楚幾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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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平王答） 
「如不能，君王與楚邦懼難。」（鄭

壽答） 
「前冬曰：『邦必亡我，及今何

若？』」（平王問） 
「臣為君王臣，介服名，君王遷

處，辱於老夫。君王所改多多，君

王保邦。」（平王問） 
「如我得免，後之人何若？」（平

王問） 
「臣弗知」（鄭壽答） 

平王與

王子木 
平王命王

子木蹠城

父過申 

「此何？」（王子木問） 
「籌。」（城公答） 
「籌何以為？」（王子木問） 
「以種麻。」（城公答） 
「何以麻為？」（王子木問） 
「以為衣。」（城公答） 
「臣將有告，吾先君莊王蹠河雍之

行，舍食於 ，酪羹不酸，王曰：

『甕不蓋』。先君知甕不蓋，酪不

酸，王子不知麻。王子不得君楚邦

國，不得楚臣邦。」（城公告）

以王子木不辨五穀

預言其不得君楚

邦。而其後因費無

忌之讒，亡奔於

宋，後死於鄭。 
 

昭王 
毀室 

昭王為室

成 
「君王始入室，君之服不可以入。」

（稚人言） 
「小人之告窆，將斷於今日。尔必

止小人，小人將召寇。」（小人言）

「僕之毋辱君王，不 僕之父之骨

在於此室之階下，僕將掩亡老 以

僕之不得并僕之父母之骨，私自

塼。」（小人告） 
「君不為僕告，僕將召寇。」（小

人再告） 
「吾不知其尔墓，尔姑須。既落，

焉從事。」（昭王言） 

昭王為成全小人合

葬父母之願，而毀

其新室。見昭王之

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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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與

龔之  
昭 王 逃

難，龔之

御王 

「僕遇脽將取車，披 衣。脽介趨

君王，不獲引頸之辠，君王至於正

冬而披 衣！」（大尹告） 
「老臣為君王守視之臣，辠其容於

死。或聞死言「僕見脽之寒也，以

告君王，今君王或命脽毋見，此則

僕之辠也。」（大尹再告） 
「大尹之言脽何 有焉。天加禍於

楚邦，霸君吳王身至於郢。楚邦之

良臣所暴骨。吾未有以憂其子，脽

既與吾同車或舍之衣，使邦人皆見

之三日焉。」（王言） 

昭王賞龔之 袍，

並使邦人皆見之。

見昭王之仁心。 

簡大王

泊旱 
楚邦大旱

四疆不熟

「不穀 甚病，驟夢高山深溪。吾

所得地於莒中者，無有名山名溪欲

祭於楚邦者乎？尚蔽而卜之於大

夏。如孚，將祭之。」（王問）

「既蔽而卜之，孚。」（釐尹致命）

「如孚，速祭之。吾 ，一病。」

（王曰）「楚邦有常故，焉敢殺祭？

以君王之身殺祭，未嘗有。」（釐

尹答） 
「我何為，歲焉熟？」（王問）

「如君王修郢郊方若然里。君王毋

敢災害蓋，相徙、中余與五連小子

及寵臣皆屬，毋敢執 。」（太

宰答） 

王廣納眾言，不惑

於鬼神，使天雨，

四疆皆熟。見簡王

之從善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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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ical Event  

of the State of Chu Dynasty in Xi-Nian（繫年）  

and Tuo Zhuan 
 

Wei Tzu-Te∗ 

Abstract 

Among the Chu Dynasty Bamboo slips which Shanghai Museum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contain, some slips recorded stories of Chu written by 
Chu compatriots. However, there is a slight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ecording of the slips and hand-down-literature. This paper uses eight events 
as examples to compare the records in Xi-Nian and Zuo Zhua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would show some records about King Chien, King Sheng, and 
King Dao of Chu, which didn’t record in Zuo Zhuan but in Xi-Nia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texts would generate new historical 
data and hence contribute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Chu. 

Keywords: Chu historical event, bamboo slip texts of the State of Chu's 

history, King Chu's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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